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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福田区 益田路 6001号 太平金融大厦 11、12楼
11/F &12/F, TaiPing Finance Tower, Yitian Road 6001,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P.R.

China
电话：0755-88265288 传真：0755-88265537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三鑫特殊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信达三板会字(2024)第 021号

致：江苏三鑫特殊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江苏三鑫特殊金属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贵公司 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必要的审验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于 2024年 5月 10日召开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4月 1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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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3、贵公司于 2024年 5月 10日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浦洲路 35号公

司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4、贵公司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投票时间

为 2024年 5月 10日上午 10:00时，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24年 5月 9日

15:00—2024年 5月 10日 15:00。

经信达律师审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61名，代表

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8,149,424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8%。其中参加

现场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48 名，代表公司股份

5,258,074股，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

经信达律师审验，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

共 0名，代表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参

与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0名，代表公司股份 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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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经信达律师审验，上述人员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

《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贵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

布了表决结果。

（一）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23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7、《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9、《关于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10、《关于授权使用公司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1、《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关于公司拟终止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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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取消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议案》

14、《关于取消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相关工作细则的议案》

15、《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6、《关于拟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7、《关于拟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8、《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9、《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0、《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及《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均获有效表决通

过。

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